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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選才 

報考資格：(須同時符合第一、二點，其中第二點應符合招生學系之篩選標準) 

（一）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，或具有同等學力並符合教育
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中華民國國籍學生。 

（二）本管道以招收具有特別學習資歷、成就或才能天賦，在文學創新、社會公益、音樂藝能、
資訊科學…等各類學群具有獨特發展潛能或特殊經歷專長，並符合招生學系相關領域選才之學
生。 

 

經特殊選才管道錄取本校成績優異，經各學系推薦者，每系最多推薦一
名為原則：獎學金三萬元，於入學後第一學期一次發給。 

 



特殊選才 

註：「＊」為符合該學系報考資格並達最低錄取標準者，內含 1 名優先錄取弱
勢學生名額，其身分條件及需上傳之證明文件如下說明(未上傳者視同一般考
生)： 
1.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：戶籍所在地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或其依規定

授權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公所開具尚在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
證明文件（一般鄰里長核發之清寒證明等文件概不受理）。如證明文件中無
考生姓名等相關資料時， 需另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。 

2. 特殊境遇家庭學生： 
(1)符合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」之身份，須繳交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開具尚在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
件。 
(2)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（皆須包括詳細記
事）。 

3. 教育部總統教育獎高中組得獎人：得獎獎狀影本。 
4. 原住民學生：註記有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

證明文件（皆須包括詳細記事）。 
5. 新住民及其子女：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影本（包括詳細記事）或有註記

本人或父母已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、姓名之新式戶口名簿。 
6. 父母之一原始國籍為開發中國家：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記事欄父或

母一方之原始國籍須有「外國國名」記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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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星推薦 

校系檢定標準，依大學設定之招生條件分發錄取之入學方式。 

 「繁星推薦」限高中全程均就讀國內同一學校並修滿高一、高二各學期之應屆畢業生，符合下列任一條件，
且高一、高二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」之平均成績全校 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規定，得由其就讀高中推薦： 

 (一)全程就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普通科之學生。 

 (二)全程修習教育部核定辦理綜合高級中學學術學程課程之學生。 

 (三)全程就讀公立或已立案之高級職業學校附設普通科之學生。 

上述普通科之學生，不包含進修部學生及高中因其他特殊目的，並經各該教育主管 機關核准附設或設立之雙
語部學生、戲劇班學生。 

 

高中對同一學生僅得擇一推薦報名參加「繁星推薦」或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」入學管道；凡重複推
薦報名者，一經發現即取消其「繁星推薦」錄取資格。 

https://www.cac.edu.tw/star110/query.php


繁星推薦-物理系 

https://www.cac.edu.tw/star110/query.php


個人申請 

https://www.cac.edu.tw/apply110/query.php


個人申請-物理系 



個人申請-西灣南星分組 

西灣南星招生分組A~G組簡要說明： 

本招生分組限擇1組別報考。 
招生對象：經濟弱勢考生（含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）。 
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：學測成績佔總成績比例50％、審查成績佔總成績比例50％。 
 

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：免繳報名費。 
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項目：審查資料及甄試說明請詳見109學年度大學「個人申請入
學」招生簡章。 



個人申請-西灣南星分組 

西灣南星招生各分組招生學系如下： 
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

「西灣南星分組招生」分為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等7組招生，組別及招生學系如下： 

 
1.西灣南星A組(文學院)招生學系：中國文學系、外國語文學系，考生應選擇2個志願。 
2.西灣南星B組(管理學院)招生學系：企業管理學系、資訊管理學系、財務管理學系，考生應選擇3個志願。 
3.西灣南星C組(理學院)招生學系：生物科學系、化學系、應用數學系，考生應選填3個志願。 
4.西灣南星D組(工學院)招生學系：電機工程學系、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、資訊工程學系、光電工程學系、材料
與光電科學學系，考生應選填5個志願。 
5.西灣南星E組(海洋科學院)招生學系：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、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、海洋科學系，考生應
選填3個志願。 
6.西灣南星F組(社會科學院)招生學系：政治與經濟學系，考生應選填1個志願。 
7.西灣南星G組(西灣學院)招生學系：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，考生應選填1個志願。 

※以上招生資訊詳細資料概以109學年度大學「個人申請入學」招生簡章為準※ 


